
填报单位（盖章）：略阳县消防救援大队 填报时间：2025 年 6 月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标准
检查频次

上限

专项检查

计划
备注

1

对辖区消防

安全重点单位、一

般单位、九小场所

履行法定消防安

全职责情况的消

防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第五十三条 消

防救援机构应当对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

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

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监督检查规定》第九条

消防监督检查的内容

对辖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一般单位、九小场

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是否按照规定制定

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防火检

查、消防演练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设有自动消防

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是否公布消防安全责

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及其职责以及自主开展评估

风险、自主检查安全和自主整改隐患，并作出消防

安全承诺情况；其他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消防设施器材情况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定期维护保

养，是否完好有效。建筑防火和安全疏散情况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属于人员

密集场所的，还要抽查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

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其他依法需要检查的内

容。

同一单位在年

度内首次消防监督

检查未发现消防安

全违法行为的，除

举报投诉、转办交

办、数据监测等线

索确需实施监督检

查以及单位主动申

请监督检查外，本

年度内可以不再实

施消防监督检查。

年度检查频次为 1

次/年。

根据上级

安排对养老

服务机构、危

化品、高层建

筑、校园周边

等开展专项

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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